苏州市加工贸易废料交易
不良行为惩戒实施办法
（试  行）

第1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建立规范的加工贸易废料交易秩序，进一步加强加工贸易废料交易市场信用体系建设，强化对苏州市加工贸易废料的监督管理,促进交易市场买卖主体的依法经营，维护市场公平竞争，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苏州市加工贸易废料交易管理暂行办法》、《苏州市加工贸易废料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加工贸易废料交易活动，实施对加工贸易废料交易的监督管理，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苏州市加工贸易废料交易平台联席会议办公室下设由财政、监察、经信、环保、工商、苏州海关、苏州工业园区海关、张家港海关等行政主管部门组成的纠纷处理工作小组（以下简称“工作小组”），具体负责交易纠纷的处置工作。工作小组视纠纷复杂程度，可建立行业专家小组库，协助工作小组进行事实与责任判定。苏州产权交易中心（以下简称“交易中心”）负责本办法的具体实施工作。
第四条 交易中心可决定或根据交易一方的书面申请，对交易活动中因另一方出现的不良行为而不能缔约的情形根据《苏州市加工贸易废料交易纠纷调解程序指引》进行调解。
第五条 交易双方如调解不成，可申请工作小组进行纠纷处置或通过司法、仲裁途径解决纠纷。
交易中心也可对于重大复杂的纠纷情况提请工作小组进行处理。
第六条 工作小组负责对交易双方申请及交易中心提交的纠纷查明事实、判定责任后作出处理意见，对于有不良行为的一方可作出包括但不仅限于警告、通报、提高保证金、暂停交易或取消资格等处罚决定。
第七条 交易中心按工作小组作出的处理意见、法院判决、仲裁决定书执行。
第2章 不良行为
第八条 本办法所称加工贸易废料交易活动不良行为，是指交易各方在竞价和履约活动过程中非因发生不可抗力、交易中心相关规则规定、合同约定的相关情形而取消缔约或解除交易的行为，或构成《实施细则》第二十三条所指的行为。
第九条 转让方企业不良行为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情形：
（一）公告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标的的数量与品质的描述）不真实、不准确或有重大遗漏，给买方企业造成重大误解的；
（二）公告中设置不合理限制条件，故意排斥买方企业，经交易中心指出后，拒绝改正的；
（三）出示样品无法真实、全面的反映标的实际情况，与转让公告中对标的物的描述不符或标的有重大瑕疵而未向买方企业说明的；
（四）以权属不明或者存在权属纠纷的加工贸易废料进行交易的；
（五）公告发布期间，无正当理由撤销公告，给买方企业造成经济损失的；
（六）恶意串标的；
（七）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妨碍公平交易的；
（八）签订合同过程中，出现公告中未注明的缔约或履约条件，致使买方企业因实际履约可能存在的重大障碍而无法缔约的；
（九）恶意拖延订立书面合同的；
（十）其他破坏正常交易秩序的行为。
第十条 买方企业不良行为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情形：
（一）因对公告理解错误、看样有误或在竞价活动中操作有误放弃竞得货物的；
（二）因自身原因放弃竞得货物的；
（三）以他人名义或允许他人以本买方企业名义参与竞价的相互挂靠行为；
（四）恶意串标或不同买方企业委托同一人竞价的；
（五）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妨碍公平交易的；
（六）恶意拖延订立书面合同的；
（七）其他在参与竞买的过程中存在违反规定或约定，在竞价过程中，扰乱竞价交易活动正常秩序，影响竞价活动公正性的行为。
第3章 对不良行为的处理
第十一条 工作小组可以决定是否对交易双方的纠纷处置申请进行受理。
第十二条 工作小组在事实认定清楚的情形下，对有不良行为的交易一方进行相应的处理：
（一）交易一方发生本办法第九条或第十条的情形而导致无法缔约的，直接扣划保证金给交易对方；
（二）有不良行为的交易方必须按此次交易标的成交金额的百分之四向交易中心指定账户缴纳此次交易的挂牌费用，挂牌费用到账前，交易中心停止明显有不良行为方参加交易中心其他交易活动；
（三）有不良行为的交易一方，进行年度累计计次登记，记入不良记录，并由交易中心通过网站对外公布；
（四）交易双方年度累计不良行为计次达2次以上（含2次）的，该年度保证金赔付比例提高；
（五）买方企业不良行为年度累计计次达到2次的，自工作小组作出判定之日起，暂停其交易资格3个月；年度累计计次达到3次的，自工作小组作出判定之日起，暂停其交易资格6个月；年度累计计次达到4次的，自工作小组作出判定之日起，暂停一年交易资格。 
第十三条 工作小组对于转让方企业出现的严重不良行为，可视情形作出通报主管海关、报全市通报的决定。
第十四条 工作小组作出的纠纷处理决定，应当通过交易中心网站予以公示。
第十五条 交易双方的纠纷尚未处理完毕前，转让方企业有权排除前述买方企业作为竞价人参与转让方企业的其他挂牌竞价；
转让方企业与同一买方企业发生两次或两次以上纠纷的，转让方企业有权自后一次纠纷解决之日起6个月内排除前述买方企业作为竞价人参与转让方企业的其他挂牌竞价；
同一买方企业与不同转让方企业发生三次或三次以上纠纷的，所有转让方企业均有权排除前述买方企业作为竞价人参与自己的挂牌竞价，但排除竞价时间一般不超过6个月，自转让方企业第一次排除之日起算，如需延长，需向交易中心提出申请并举证证明该买方企业的前述行为仍未予以纠正，交易中心有权进行审批或提交工作小组审批。
纠纷次数统计以交易方书面提交交易中心调解或司法途径解决的次数为准。
第4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解释权归纠纷处理工作小组。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正式实施。

